附件2：
XX学院2022级跨领域产教融合协同育人
项目专项计划选拔形式备案表
经与          (合作企事业单位名称)友好协商，我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采用表1第    种类型选拔形式开展            (合作企事业单位名称)2022级跨领域产教融合协同育人项目专项计划选拔工作。
    特向研究生院报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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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表1. 2022级跨领域产教融合协同育人项目专项计划选拔形式汇总表
	类型
	选拔形式

	1
	合作企事业单位在学校进行复试工作前，提前组织考生申报校企联培项目，并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，向学校推荐可参与校企联培项目2022级考生名单。根据研究生招生相关规定，学校结合联培项目推荐名单，确定联培生名单。

	2
	合作企事业单位安排1-2名专家现场参与研究生复试工作，可现场对考生给予是否可参与联培项目的意见（现场意见仅有否定权），合作企事业单位专家的现场意见不计入考生复试成绩。

	3
	合作企事业单位可在学校复试工作结束后，在半天或1天内，安排校企联培专项复试选拔工作，确定联培生名单。

	4
	待研究生正式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、研究生正式入学后，由合作企事业单位进行选拔。根据研究生、导师意愿，以及合作企事业单位选拔意向，确定联培生名单。



